


穿、 如厕、 助浴、 感知类老年用品。

2.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不低于262人次(含家庭养老床位

建设服务对象) 。 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， 鼓励引导养老机构 、

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助餐、 助洁、 助行、 助浴、

助医、 康复、 护理、 探访关爱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。

乙方应根据甲方提出的具体要求和服务标准，制定详

细的服务计划和实施方案，明确服务流程、 服务人员配备、

服务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，并确保所有服务内容和改造项

目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 确保服务质量和

安全 。

乙方应定期向 甲方提交详细的项目开展情况报告， 包

括服务人次、 服务效果、 老年人满意度调查结果、 改造内

容、 改造进度等，并 接受甲方的监督和评估，以便及时发

现问题并进行改进。

二、 合作期限

三、 权利与义

十二个月， 自本协议签订之 日起十二个月 时止。

务

甲方权利与义务：
a. 甲方需向乙方提供具体服务和改造对象名单，有权

对乙方提供的养老服务和家庭床位改造进行全面的监督管

理，确保服务质量达到预期标准 。

b. 甲方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，为乙方提供必要的政策

支持、 场地保障和资金扶持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








